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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文化、演藝及出版界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關注

5 月 29 日致保安局的來信收悉 。 我獲授權回覆如下：

業界的言論、出版及創作自由

《 基本法 》 對言論、出版、學術研究、新聞、文學藝術

創作等自由作了充分保障，今次修訂《逃犯條例 》 （第 503 章）

不會改變這些保障 。

《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

例草案 》 （ 《 條例草案 》 ）主要針對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罪犯，並

非體育、文化工作者，也非一般市民百姓 。《 逃犯條例 》 對可移

交罪行規定為有關罪行要符合「雙重犯罪」的原則，即在請求

方及被請求方兩個司法管轄區同樣構成罪行。根據 《 逃犯條例 》

第 2(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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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方面就該人的某行為而尋求移交該人到該

地方，而假使該行為是在香港發生的話，構成該行

為的作為或不作為即會構成符合以下說明的罪

行—

(i) 屬附表一指明的任何類別；並且

(ii) 在香港可就其判處超過 12 個月的監禁或任何

較重的懲罰。＂

就特別移交安排而言，有關「雙重犯罪」的原則亦載於

《條例草案》中的新條文第 3A(5)條。在確定某罪行是否屬於移

交請求方和被請求方的法律都構成犯罪，須要考慮被尋求移交

的人被指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全部而決定，不論雙方的法律對

該罪行所規定的構成因素或定義是否相同。簡言之，「雙重犯

罪」的原則是以「行爲」論定。有關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否可被

移交，取決於該行為或不作為本身是否在香港同樣構成刑事罪

及符合《逃犯條例》第 2(2)(b)條的規定；否則，便不屬可移交

的罪行。

適用期限及檢控期限

移交逃犯安排是處理涉及特定罪行而被追緝以作檢

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刑的人士，涉及的罪行必然是逃犯過去

所犯的罪行。特別移交安排下的可移交的罪行，必須是《逃犯

條例》附表－其中 37 項罪類之內，可判最高刑罰為七年或以上

監禁的可公訴罪行，而且必須完全符合上文所述的「雙重犯罪」

原則。當局建議的修訂不會令原本並非罪行的行為變成罪行，

也不涉及「追溯」的問題。有意見提到的「追溯期」，以我們理

解，是指就《條例草案》生效前干犯的罪行，設定一個「適用

期限」，亦即訂明修訂只適用於過去某時間之後發生的罪行。

《條例草案》沒有為本港的可移交罪行設定適用期限，設定適

用期限的做法有機會導致部分案件（包括台灣謀殺案在內）的移

交請求因喪失法律基礎而不能處理，及損害國際社會及市民大

眾對政府打擊嚴重罪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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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檢控期限」而言，在普通法下，可循公訴程序定罪

的刑事罪行，除法例另有明文指明外，一般沒有「檢控期限」。

在一些實行大陸法的司法管轄區，其刑事法律或有「檢控期

限」。由於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體制（可奉行包括普通法或

大陸法）及刑事罪行的檢控期限皆不盡相同，香港與其進行移

交之前，都會要求該司法管轄區確認，有關的移交罪行在該方

法律下的有效檢控期限（即自罪行發生後可予檢控的期限）尚

未屆滿，這是適合的做法。若罪行已過了檢控期限，香港不會

與之進行移交。

－個罪行在請求地有沒有檢控期限，又或檢控期限多

長，須視乎當地法律而定。就內地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及刑事訴訟法》第四章訂明刑罰的時效。該法的第 87 條指：

｀｀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

（一）法定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

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

的，經過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

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

年。如果二十年以後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

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

稅務問題

《條例草案》建議下的特別移交安排所涵蓋的 37 項罪

類均屬相對嚴重、涉及司法的維護及履行國際公约責任等的罪

行。該 37 項罪類不包括課稅有關罪行。

貪污問題

行政機關及法庭在處理每宗移交逃犯的個案時，有法定

責任就「雙重犯罪」的原則及每宗個案的案情及證據作嚴謹審

核及把關。任何外地罪行，必須在香港亦屬刑事罪，並符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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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建議訂明的 37 項罪類所涵蓋的罪行，及可判刑期七年

或以上監禁的可公訴罪行的條件 。 若有關行為因在本地法律下

不構成刑事罪，例如，有關行為不具有構成相關罪行的不誠實

意圖、或只涉及民事責任，或在請求一方已過了該罪行的檢控

期限，香港都不會移交。政府會確保每一宗移交個案皆完全符

合 《 逃犯條例 》 的所有要求及證據充分，才會考慮啟動移交 。

政治罪行

這次修例不會改變香港過去 22 年來行之有效、有政府

及法庭嚴格把關的移交逃犯制度，所有 《 逃犯條例 》 下的人權

和程序保障會維持不變，包括以下與「政治」相關的拒絕移交

理由：

（一） 涉及政治性質的罪行；

（二） 有關的移交要求是由於為該逃犯的種族、宗教丶

國籍或政治意見而檢控或懲罰他的目的而提出

的；或

（三） 或該逃犯如被移交，便可能因其種族、宗教、國

籍或政治意見，而在審訊時蒙受不利或被懲罰丶

拘留或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若行政機關接到請求後，認為個案或所涉及的罪行屬以

上三項的其中一項，不會啟動移交程序 。 香港的法庭獨立公正，

依照法律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亦不受政治影響，是移交

程序的重要把關者。若逃犯認為他的移交個案屬以上三種情況

的任何一種，不應被移交，他可以在交付拘押的公開聆訊中提

出證據，讓法庭考慮及裁決，法庭有即時釋放疑犯的權力。而

假若法庭判令把他交付拘押 ， 他也可向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

並在申請的聆訊中提出這些證據，讓法庭考慮。同樣，他也可

在其後行政長官考慮是否作出移交令時，就這些理由提出申述。

行政長官角色

《 逃犯條例 》 訂明行政當局（包括行政長官）及司法機

關的把關角色，以確保證據充分及每宗個案皆符合現行 《 逃犯

條例》下的各項規定及人權保障才考慮移交。行政長官有法定

的責任審視每宗移交請求，在程序的最初階段考慮是否啟動有

關的移交程序，及在最後階段，在充分審視所有因素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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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發出移交令。若請求方未能符合相關規求，行政長官在最

初階段有全權決定不處理請求方的移交請求，而在最後階段也

可拒絕發出移交令。行政長官必須依法作出所有決定及執行相

關責任。行政長官依據《逃犯條例》所作出的所有決定，在香

港的法律制度下是可以被司法覆核的。

公平審訊

《條例草案》的建議並非只適用於內地，而是適用於任

何尚未與香港訂有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區。《條例草案》建議訂

立的新條文第 3A(l)條訂明：

＂如已有就某人作出的特別移交安排，則就該人而

言，本條例中的程序適用於香港及該等安排所涉及

的香港以外地方，而如該等安排載有任何條文，以

在該等程序上，進一步限制可移交該人的情況，則

該等程序適用時須受該條文所規限。＂

因此，特別移交安排除了必須符合《逃犯條例》的各項規定外，

如個別情況需要，可在安排加入條文，以進一步限制可移交的

情況（例如額外保證）。政府在與請求方訂立特別移交安排時，

除了確保移交安排符合《逃犯條例》內的條文及其中的人權保

障外，會考慮請求方是否會提供公開審訊，及可因應情況，在

移交安排的協定文本中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因素，適當地訂

明請求方需給予承諾：

（一） 受刑事控告者（下稱「疑犯」）在未依法證實有

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二） 要求方須迅速以一種疑犯懂得的語言詳細地告

知對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質和原因。

（三） 疑犯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並與他自己選

擇的律師聯絡。

（四） 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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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疑犯出席受審並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

所選擇的辯護人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辯護人，

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

案件中，為他指定辯護人，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

償付辯護人費用的案件中，不用他自己付費。

（六） 疑犯可訊問或業已訊問對其不利的證人，並使對

疑犯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相同的條

件下出庭和受訊問。

（七） 如疑犯不懂或不會說法庭上所用的語言，能免費

獲得翻譯員的援助。

（八） 疑犯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的證供或強迫承認犯

罪。

（九） 對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應考慮到疑犯的年齡和

幫助他們重新做人的需要。

（十） 凡被判定有罪者，應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

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

（十一）在疑犯按照最後決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後

根據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確實表明發生誤審，他

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況下，因這種定罪而

受刑罰的人應依法得到賠償，除非經證明當時不

知道的事實的未被及時掲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

於他自己的緣故。

（十二）疑犯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

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

（十三）如移交要求涉及的刑事罪行並非發生於請求移

交國境內，而根據被請求移交國的法律，後者對

這種刑事罪行並無域外管轄權，則可不作移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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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基於人道主義因素，如被要求移交者的年齡、健

康和其他個人情況，可考慮不移交。

若請求方未能符合相關要求，行政長官有全權決定不處

理請求方的移交。上述額外保障／承諾將按情況需要寫在個案

式移交的協定中，其文本會交付法庭，法庭會就交付拘押作公

開聆訊。按照《條例草案》的建議，任何特別移交安排須受該

等寫在個案式移交的協定中的額外保障／承諾所規限。再者，

當事人若認為協定列出的保障／承諾有不足之處，或他的權利

會因此而受損，可以在司法覆核程序中提出讓法庭考慮。

修例目的

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 章）的目的是要處理兩個現實問題： (-) 2018 年初在台灣
發生的一宗香港人涉嫌謀殺另一名香港人的案件；（二）同時堵

塞香港整體刑事司法事宜協作制度的漏洞，包括地理限制和不

切實可行的操作程序。

現時《逃犯條例》並不適用於內地、澳門和台灣，因此

我們沒有法律基礎處理該宗台灣殺人案。另外，《逃犯條例》下

啟動個案式安排的程序，須以附屬法例將香港與請求方所簽的

協定在憲報刊登，並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後始能付諸實行。

在實際操作上，基於執法需要，在逃犯被逮捕直至帶到法院前，

個案需要迅速及保密執行。若與請求方就個案移交所達成的協

定須先刊憲及進行立法審議，在刊憲時不能避免地披露逃犯及

個案細節，這會驚動逃犯逃逸。而且在附屬法例審議過程完結

前（最少 28 天，最長 49 天），當局不能拘捕逃犯，這會嚴重影

響逮捕逃犯的執法行動。

台灣殺人案說明，類似的嚴重刑事罪行，絕對有可能在

任何與香港未有長期協定的地方發生，問題只是何時何地，以

及哪個是不幸的受害人。事實上，因為沒有法律基礎，我們共

有五宗嚴重刑事案件（包括台灣殺人案）未能處理，過往亦因

此拒絕了九宗外國個案移交請求。我們有必要盡快填補現時制

度上的缺陷，不容許嚴重罪犯藏身於香港以規避法律制裁，並

對我們的安全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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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建議改善個案方式移交安排，以行政長官

發出的證明書取代經立法會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不切實可行操

作模式，以在完全保密及快捷的情況下，啟動特別移交程序。

一直以來，在過去移交逃犯的實際操作上，移交個案均是由行

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把關及處理。

此外，《條例草案》建議移除個案方式移交安排的地理

限制，使法例適用於所有未與香港特區簽訂長期移交協定的司

法管轄區，包括中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修訂有助堵塞現時特區

在移交逃犯及刑事法律協助上的制度缺口，避免香港變成逃犯

可避罪的地方，也有助加強特區政府與其未有長期協作安排的

地方的合作，使移交逃犯及刑事法律協助的機制更有效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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